
 

致华南理工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

出国留学人员家长的信 
家长同志您好： 

为推进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，拓宽研究生的国际视野，提高培养质量，根据

《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等关于印发〈广州市“菁英计划”留学项目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穗组通〔2019〕54号）的要求,华南理工大学积极组织选拔学生赴国外一流大学师

从国际一流导师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博士联合培养。 

经个人申请、学校推荐、广州市‘菁英计划’留学项目组评审，祝贺您的孩子获

得广州市“菁英计划”留学项目资助出国留学资格。您的孩子已与广州市“菁英计划”

留学项目领导小组签订《广州市“菁英计划”留学项目资助协议书》，也与华南理工

大学签署《公派研究生项目协议书》。因学生将远离学校和亲人出国前往一个全新的

环境，对学生来说这既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、成长和锻炼的机会，同时对学生身体、

心理各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如您所知，国外的生活可能存在着一些未知的风险，

因此，我们需要您签署一份《公派研究生项目家长同意函》，这是学生最终顺利成行

的必要条件之一，相信您一定能给予充分的理解。 

我们希望各位家长充分了解此事的利弊与学校的要求，确认您的孩子身心健康，有

能力完全承担境外学习的重担和所有健康、安全责任。也请您督促孩子珍惜此次机会，

在外期间真正地把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和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上，能严格履行与广州市

“菁英计划”留学项目领导小组和学校所签署协议书的各项协定，能随时保持与家长、

老师、同学的联系，顺利地完成在外留学期间的学习任务，按期回国。学生在外期间的

健康、安全和行为均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，务必做到顺利出国，平安回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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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P留学学号      号 

公派研究生项目家长同意函 

我们是华南理工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博士生/硕士生/本科

生                的家长，学校发来的“致华南理工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出国留学

人员家长的信”已经阅读并知悉相关情况和要求。 

我们  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 我们的孩子         赴           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学进行为期    月的公派留学学习（     年    

月---      年     月），我们会要求其遵守中国及留学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华南理

工大学和前往国外大学的相关管理规定，履行与广州市“菁英计划”留学项目领导小

组和学校所签署协议书的各项协定，随时保持与学校导师和公派研究生项目办公室管

理人员、家人及同学的联系，在外期间真正地把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和研究工作上，

顺利地完成在留学的学习任务。我们注意到广州市留学人员服务与管理中心已经对学

生开展了必备的安全知识、礼仪等行前教育工作，我们明确知晓我们的孩子            

在境外期间的健康和安全、行为等责任均由我们的孩子              本人承担。 

 

学生家长（签字）： 

（父亲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母亲）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地点：     省（市）      市（区/县）             省（市）      市（区/县） 

签字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备注：请务必由学生家长本人签名，一经查证签名不属实的，将取消公派出国留学资

格。 


